
 

民主黨對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例草案》意見書 

 

對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例草案》，民主黨意見如下： 

 
1.  支持立法  

 
近年，不法私人骨灰龕商人利用法例的灰色地帶，大肆在

各區發展骨灰龕處所，造成流弊處處，包括破壞環境、滋

擾民居、影響交通、欺騙買入骨灰龕位的消費者等例子，

罄竹難書。  

 
因此，民主黨支持政府設立發牌制度，依法規管私營骨灰

安置所。  

 
雖然條例草案涉及的範圍甚廣，十分複雜，但發牌制度涉

及市民和先人福祉，民主黨促請法案委員會加快審議草

案，盡快立法，保障市民權益。  

 
2.  防止骨灰龕營運商以先人為要挾  

 
  政府於 6 月 18 日公佈《私營骨灰安置所條例草案》，並

以 6 月 18 日上午 8 時截算，並給骨灰安置所營辦商兩個

選擇，即「申請豁免」和「申請暫免法律責任資格」，前

者在截算後不可以再新增骨灰數量，後者則在法例通過，

可繼續買賣骨灰，只是在法例通過後，凍結數量至發牌為

止。民主黨認為「申請暫免法律責任資格」的類別會造成

私營骨灰安置所營運商會利用截算日後和法例通過前的

真空期，大肆買賣骨灰龕位，而在此期間買入龕位的市民

根本無足夠的消費權益保障，而骨灰龕營辦商則可以在此

期間，囤積大量先人靈位，在法例生效後，即使該等營辦

商未滿足發牌條件，挾著大量先人靈位，發牌委員會根本

無足夠膽量以拒絕或撤銷他們的申請或續牌。現時的草

案，只會令違規營辦商利用這個真空期，坐大其實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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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黨認為，除截算日外，應在法例內訂明其他不可豁免

條件，包括違反城規條例和太近民居的龕場都不獲豁免，

避免營辦商以先人靈位向牌照委員會要挾發牌。  

 
3.  設立賠償基金  

 
食物衛生局曾提出牌照委員會可設立保養基金以確保骨

灰龕業務可持續營運，民主黨認為構思值得支持，但在草

案並無列入這建議，我們認為草案中應加入保養基金或賠

償基金之構思，當骨灰龕場突然結業，消費者可得到應有

的保障。  

 
民主黨發言人  

區諾軒  
2014 年 10 月  

 


